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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
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

戴瑞君∗

摘　 要: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1 年, 联合国大会 (下称联大) 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

利。 在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议程下, 联大否决所谓 “重要问题” 提案,
弃决 “双重代表权” 提案, 最终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从政治上确认并巩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 也从根

本上否定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台湾地位未定” “台湾代表权” 等各种悖离一个中国原则、
侵犯中国领土完整的意图。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还表明, 联合国确认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

内政, 国际社会不应干涉。 近年来美国助虐 “台独” 势力频繁歪曲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重提

“台湾地位未定论”, 不仅于法无据, 而且违反条约必须信守、 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作为处理联合国组织运行事务的权威决议, 对联合国系统具有法律约束力。
该决议及其所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 通过 《联合国宪章》、 中外建交条约、 国际法基本原则而对

国际社会各主体产生了普遍约束力。
关键词: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　 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国宪章　 台湾地位未定论　 政府

继承

一　 问题的提出

1971 年 10 月 25 日, 联合国大会 (下称联大) 第 26 届会议第 1976 次全体会议以 76 票赞成、
35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的第 2758 (ⅩⅩⅥ) 号决

议 (下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该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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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

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①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

国的代表权问题”,② 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代表是中

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是自 1993 年以来, 台湾当局展开 “重返联合国” 行动, 连续多年通过其所谓 “邦交国” 向

联大提案或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主张: 台湾有权参与联合国、 参加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在联合国获

得代表权。 从 2021 年起, 美国国会部分议员通过国内立法提案, 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并没有支持

中国主张的 “一个中国” 原则。③ 与台湾当局和美国议员的行为相呼应,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先后于 2022 年 3 月④和 2024 年 4 月⑤发表报告, 指称中

国政府歪曲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该决议未确立一个中国原则。 因知名中国问题研究者葛来仪

(Bonnie Glaser) 参与撰写该两份报告, 该两份报告也被中国学者称为 “葛来仪报告”。 值得指出的

是, 该两份报告均在台湾当局所谓 “外交部门” 和设在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资助下完成,
其服务 “台独” 分子的意图显而易见。 不论是台湾当局或其 “邦交国”, 还是美国国会议员或智库

报告, 其核心主张不外乎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没有出现 “台湾” 或 “中华民国” 字样, 因而没有裁

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没有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代表台湾人民

的权利, 由此推断台湾可以主张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甚至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⑥

美国和台湾当局频繁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上做文章, 其实质仍是 “台湾地位未定论”, 企图

瓦解该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 从而为 “台独” 排除法理障碍。 中国学者针对这些歪曲论断,
尤其是近年推出的两份 “葛来仪报告” 作了一系列针对性批驳。⑦ 本文基于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通过前后的历史文献与国际法的基本原理, 从政治和法律双重维度正面阐释该决议的意义, 兼及

驳斥美、 台方面的论断, 以期进一步拨乱反正、 辨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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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 2758 (ⅩⅩⅥ) 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A / RES / 2758 (ⅩⅩⅥ), 1971 年

10 月 25 日。
国务院台湾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2022 年 8 月 10 日。
See e. g. , 11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 R. 1176, 25 July 2023; S. 2995, 28 September 2023; 11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 RES. 633, 10 April 2024; S. RES. 687, 15 May 2024.
Jessica Drun and Bonnie Glaser, “The Distortion of UN Resolution 2758 to Limit Taiwans Acc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March 2022).
Jacques deLisle and Bonnie Glaser, “Why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Establish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A Legal Perspectiv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April 2024).
例如 《请求在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台湾 2300 万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A / 59 / 194,
2004 年 8 月 10 日, 附件一第 2 段。 See also Jessica Drun and Bonnie Glaser, “The Distortion of UN Resolution 2758 to Limit
Taiwans Acc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March 2022), p. 5; Jacques
deLisle and Bonnie S. Glaser, “Why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Establish Beijings “ One China”
Principle: A Legal Perspectiv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April 2024), p. 8.
See e. g. Jianqiang Guan and Xinyi Sun, “Revisiting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 Critique of the Glaser Report on ‘Beijings
Distortion of UN Resolution 2758’”, (2023) 4 (1) Foundation for 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 Review 115, pp. 115 - 136. 另

参见饶戈平: 《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兼评葛来仪报告》, 载 《台湾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第

1—11 页; 黄瑶、 张书凝: 《对美国学者报告挑战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评析与辩驳———以 “庄葛报告” 为切入

点》, 载 《台湾研究集刊》 2023 年第 4 期, 第 28—44 页。



二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政治意义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外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中, 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斗争中产生的。 其核心要义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①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以联合国名义确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原则。②

(一)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是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的确认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同日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宣称: 人民解放军已 “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为代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③ 在这一天, 中国定了新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④

有了新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 建立新政权, 发生的是政府变动。 这一变动

不影响中国的国际人格及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根据国际法, 因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引发的变动属

于政府继承, 不发生国家继承, 因为这里仅涉及代表国家行事的政府的变动, 国家作为国际人格

者的连续性并没有因为政府变动而受到影响。 在政府变动的情形下, 一般公认, 在所有影响国家

的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事务方面, 都是新政权代替前政权。⑤ 相应地, 一个新政权有权在该国为成

员的国际组织中代表该国。⑥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政府继承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成为

全中国的合法代表, 同时也取得了包括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的代表权。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从多角度确认和印证了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

1. 1949 年前后的中国是 《联合国宪章》 中的同一个 “中国”
《联合国宪章》 有两处出现中国的名字: 第一处是第 23 条第 1 款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规

定, 即 “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十五会员国⑦组织之。 中华民国、 法兰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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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 2000 年 2 月。
中国学者将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关系概括为二者基于相同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则而分别产生, 理

念上高度吻合, 逻辑上密切相关, 相伴而行, 互为奥援。 参见饶戈平: 《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兼

评葛来仪报告》, 载 《台湾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第 1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 (第六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2 页。
新中国成立之际将国号确定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表明与旧民主主义时代划清界限的意志, 充分展现中国人民革命

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崭新面貌。 关于新中国国号的确定过程的讨论, 参见韩大元: 《1954 年宪

法制定过程》 (第 2 版), 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588—590 页。
〔英〕 詹宁斯、 瓦茨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一分册), 王铁崖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50 页。
〔英〕 詹宁斯、 瓦茨修订: 《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一分册), 王铁崖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34 页。
1963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 《联合国宪章》 第 23 条、 第 27 条的修正案, 将安理会成员自 11 国增至 15 国; 安理会

关于程序事项的决定应由 9 个理事国 (原先为 7 个) 的可决票作出, 关于一切其他事项的决定则由 9 个理事会 (原
先为 7 个) 的可决票, 其中包括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作出。 参见 《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大会决

议案一九九一甲及乙 (十八) 所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七条及第六十一条修正案之生效议定书》, 557
UNTS 143, 1963 年 12 月 17 日通过, 1965 年 8 月 31 日生效。



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第二处是第

110 条第 3 款关于 《联合国宪章》 生效条件的规定, 即 “一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通知已有中华民

国、 法兰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美利坚合众国、 以

及其他签字国之过半数将批准书交存时, 本宪章即发生效力”。 结合 《联合国宪章》 第 3 条关于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规定, 中国还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 第 23 条明文规定 “中华民国” 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而联大第 2758 号决

议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安理会的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由此可见, 《联合国宪章》 中的

“中华民国”, 其本质上指向的是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 只是 1945 年缔结

《联合国宪章》 时中国的国号是 “中华民国”, 而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 中国的国号改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此 1971 年第 2758 号决议确认当时国号已经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

中国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正如国际法院前任法官布鲁诺·西玛 (Bruno Simma) 所言, 国家

不会因社会革命的成功而消亡, 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意味着 “国际社会已毫无疑义 (without
doubt) 地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is identical to) 作为创始会员国的中国, 且有权享有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①

2. 按 “代表权” 问题处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表明中国的会员国地位从未改变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确定中国

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 问题, 而非新国家 “加入” 的会员国资格问题。 因为倘若是会员国加入,
则意味着出现了新的国家。 联合国的做法从侧面印证了 1949 年前后 “中国”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地位的连续性, 即世界上并未出现另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向国际社会发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联合国代表整个

中国的主张。 1949 年 11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Trygve Lie), 声明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正式要

求联合国 “立即取消 ‘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 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② 1950
年 1 月 19 日, 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 通知其中国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 包括安理会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并要

求联合国就 “何时开除残匪非法代表、 我国代表团何时可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参加工作” 作出答复。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尽速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背景下, 联合国秘书长向法律事务办公室

咨询相关问题, 并于 1950 年 3 月向安理会主席转交了 《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之法律方面》 的备忘

录。④ 该备忘录认为, 如果一个革命政府与一个原有政府均坚称各自是该国代表, 则应以该两个

政府中哪一个政府事实上能够运用资源来领导人民履行会员国义务来判断; 如果新政府在该国领

土内能有效行使权力, 受到多数人民自然地服从, 则联合国各机关似宜以集体行动承认此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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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runo Simma, Hermann Mosler et al. (eds. ),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7.
《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声明　 国民党反动残余政府无权代表中国　 蒋廷黻代表团一切权利应立即取消》, 载 《人民日

报》 1949 年 11 月 16 日, 第 1 版。
《周外长照会联合国　 我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 载 《人民日报》 1950 年 1 月 20 日, 第 1 版。
Security Council, Letter dated 8 March 1950 from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ransmitting A
Memorandum on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S / 1466 (9 March 1950).



在联合国中代表该国的权利, 即便个别会员国拒绝承认新政府为合法政府。① 可以看出, 该备忘

录不仅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权利是代表权问题, 而且从法理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才是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从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措辞来看, 决议采用 “恢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
”,

而不是赋予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联合国的席位, 即表明一方面这仅仅是一个代表权问题, 另一方面

这一代表权本应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就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行使, 但由于种种障碍,
直至今日 (1971 年 10 月 25 日) 才得以 “恢复”。 按照 “代表权” 问题处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问题的前提, 是联合国认定 “中国始终是一个单一、 不可分割的国家”,② 申言之, 在蒋介石集

团败退台湾之后, 中国并未分裂为两个国家。
3. 否决 “重要问题” 提案进一步印证只有一个中国

在第 26 届联大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议程下先后有 4 项提案, 分别

是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出的 “两阿提案”③, 也就是最终通过的第 2758 号决议的

案文, 美国等国主导的 “重要问题” 提案④, 美国主导的所谓 “双重代表权” 提案⑤; 以及沙特

阿拉伯提出的对 “两阿提案” 的修正案⑥。
美国一度鼓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属于 《联合国宪章》 第 18 条所规定的

“重要问题”, 需获得出席并投票的会员国 2 / 3 多数同意方可通过。 美国等国主导的 “重要问题”
提案执行部分的内容是 “凡是在大会提出的、 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

何建议都是宪章第 18 条所规定的重要问题”。⑦

但 《联合国宪章》 第 18 条规定的重要问题指的是新会员国加入、 会员国除名、 会员国权利及特

权之停止等, 并不包括代表权问题。 正如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代表反复而正确地指出的, 中国是联

合国组织的一个创始国, 并且一直是会员国之一。 摆在各国面前的问题只是一个已经是联合国会员国

的国家的代表权的简单问题, 这个问题只需要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投票的国家的简单多数票就可以决定。
其实美国自己也一度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作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来处理。 1950 年 1 月 12 日,

当安理会审议苏联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蒋廷黻的提案时, 美国代表作了如下声明:

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决议案草案向理事会提出者为涉及一理事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的程序问

题。 因此假定理事会中有七个理事国⑧投票赞成该决议案, 美国政府对该项动议所投反对票

仍不能视为否决权之行使。 我愿声明美国政府将接受安全理事会以七理事国的同意票对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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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ecurity Council, Letter dated 8 March 1950 from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ransmitting A
Memorandum on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S / 1466 (9 March 1950).
Bruno Simma et al. (eds. ),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7.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 L. 630 (25 September 1971).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 L. 632 (29 September 1971).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 L. 633 (29 September 1971).
Saudi Arabia: Amendments to the Draft Resolution (A / L. 630 and Corri. 1 and Add. 1), A / L. 637 (18 October 1971). 该修正

案最终被否决。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九七六次会议》, A / PV. 1976, 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457—467 段。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 L. 632 (29 September 1971).
在 1963 年联大对 《联合国宪章》 第 27 条作出修正之前, 安理会关于程序事项的决定应由 7 个理事国的可决票作出,
关于一切其他事项的决定则由 7 个理事会的可决票, 其中包括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作出。



项所作的决定。①

由此可见, 当时美国认为这就是一个涉及代表权的简单程序问题。 只是时过境迁, 美国出于

自身利益的权衡开始设法歪曲国际法的规则。
美国 “重要问题” 提案的潜台词是把蒋介石集团等同于中华民国, 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就相当于驱逐 “中华民国”、 把中华民国从联合国除名。 显而易见, 这是故意将一国 “代表” 等

同于 “国家” 的偷换概念, 包藏着把 “中华民国”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区分为两个国家的用

心。 如前文所述,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 蒋介石政权已经被推翻, 其败退台湾后继续以 “中华民

国” 自居, 实已为非法政府, 不再具有代表中国的合法性。 鉴于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只能有一

个代表,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权, 就必须同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非法代表。 这个过程

并不涉及会员国除名或停止会员国权利等重要问题。 退一步讲, 倘若涉及接纳一个新会员国或者

驱逐一个旧会员国, 根据 《联合国宪章》, 前者需要首先获得安理会的推荐, 后者则须首先经由

安理会建议。② 但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均未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要经过安理会

的推荐或建议程序, 因为各国代表都心知肚明: 这不是一个接纳或驱逐会员国的问题, 而是一个

把会员国的代表权给予它的合法代表的问题。
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表决 “两阿提案” 之前, 美国代表要求优先表决它提出的 “重要问题”

提案。 虽然优先表决的动议获得通过, 但是该提案本身提交表决时, 以 59 票反对、 55 票赞成被

否决。 这一表决结果意味着联合国大会确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驱逐蒋介石的非

法代表, 并不属于 《联合国宪章》 第 18 条规定的 “重要问题”, 而仅仅是校验全权证书的代表

权的简单问题, 相关提案只要过半数同意即可获得通过。
美国的企图被挫败后, 联大主席宣布对 “两阿提案” 进行表决。 这时美国又企图对 “两阿

提案” 提出修正案, 要求删除 “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的内容。 联大主席依据 “表决开始后不得

再提出修正案” 的议事规则, 驳回了美国的要求。③ 但美国仍不罢休, 又提出分段表决 “两阿提

案”, 即将最后一段 “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单独进行表决。 对此, 一些国家指出, 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 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没有理由将其分

为两个问题来处理。 但是联大主席仍宣布对美国的 “分段表决” 动议进行表决。 结果该动议以

61 票反对、 51 票赞成遭到否决。④ 至此, 美国再无拖延计可施。
编号为 A / L. 630 的 “两阿提案” 终于交付表决, 并最终以 76 票赞成、 35 票反对、 17 票弃

权的结果高票通过。 赞成票不仅超过半数, 而且超过表决 “重要问题” 所需的 2 / 3 多数。 从表决

程序来看, 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合法有效, 某些人指控该决议程序违法,⑤ 纯属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 围绕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辩论过程及其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的结果表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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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年第二号: 《第四六〇次会议》, S / PV. 460, 1950 年 1 月 12 日, 第 3 页。 另参见

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九七〇次会议》, A / PV. 1970, 1971 年 10 月 20 日, 第 64 段。
参见 《联合国宪章》 第 4 条、 第 6 条。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九七六次会议》, A / PV. 1976, 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390 段、 第 403 段。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九七六次会议》, A / PV. 1976, 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426 段、 第 470—
472 段。
在 2007 年关于是否将台湾入联申请列入大会议程的讨论中,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对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程序提出

质疑。 参见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记录》, A / 62 / PV. 3, 2007 年 9 月 21 日, 第 8 页。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后,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发生了变更, 但是这种变更不改变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 且中国既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实。

(二)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是对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巩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联合国成立之前已经得到彻底解决。
台湾问题不是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要解决的问题, 也无需其解决。① 不过联大围绕恢复中国在联合

国合法权利的讨论过程进一步巩固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的事实。
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经纬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 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 距今 1700 多

年以前的相关著述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 进入 17 世纪后, 中国人民在台湾的开发规模

越来越大。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 行使管辖权。 早在 12 世纪中叶, 宋朝政府即已

派兵驻守澎湖, 并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 台湾也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 为中国各

族人民所开拓和定居。② 1894 年,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 “甲午战争”, 翌年, 清政府战败, 被迫

签署 《马关条约》, 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

之一, 日本已经将台湾归还给中国。
1943 年 12 月 1 日, 中、 美、 英三国领导人发表 《开罗宣言》。 该宣言共三段, 其中第二段

宣布: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

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满洲、 台湾、 澎湖群岛等, 归还中华民国。”③ 就

台湾地位而言, 该段内容清晰地表明了两层含义: 一是台湾在被日本窃取之前是中国领土, 二是

日本应将台湾归还中国。 《开罗宣言》 是第一个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国际文件, 为中国保

持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国际法根据。④ 1945 年 7 月 26 日, 中、 美、 英三国

首脑再发表 《波茨坦公告》 (全称为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⑤), 其第 8 条规定 “开罗宣

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必将” (shall be) 一词体现了强烈的义务性和法律约束力; 而其第 5 条

“吾人之条件, 吾人决不更改, 亦无其他另一方式。 犹豫迁延, 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的坚定措

辞, 为 《开罗宣言》 各项条件必予履行提供了进一步的坚决保障, 使得 “将台湾归还中国” 成

为一项受国际法支配的法律义务。⑥ 1945 年 9 月 2 日, 日本签署 《投降书》, 宣布向同盟国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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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两份 “葛来仪报告” 均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没有提及台湾, 进而提出台湾地位未定。 对这种断章取义的理解, 中国

学者已有较为充分的驳斥。 参见黄瑶、 张书凝: 《对美国学者报告挑战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评析与辩驳———
以 “庄葛报告” 为切入点》, 载 《台湾研究集刊》 2023 年第 4 期, 第 28—44 页。
对台湾历史的概述,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1993 年 8 月。
《开罗宣言》 中文本参见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载 《国际条约集 (1934—1944)》,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407 页; 对照的英文本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 https: / / www. ndl. go. jp / constitution / e / shiryo / 01 / 002_ 46 /
002_ 46_ 001l. 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 年 5 月 31 日。
饶戈平: 《纪念 〈开罗宣言〉 70 周年: 匡扶正义、 惩治侵略的法律武器》, 载 《中国法学》 2014 年第 2 期, 第

184 页。
《波茨坦公告》 中文本见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载 《国际条约集 (1945—1947)》, 世界知识出

版社 1959 年版, 第 77—78 页; 对照的英文本 “Proclamation Defining Terms for Japanese Surrender”, 载于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ihon Gaiko Nenpyo Narabini Shuyo Bunsho: 1840 - 1945, Vol. 2, 1966, 转引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
https: / / www. ndl. go. jp / constitution / e / etc / c06. 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 年 5 月 31 日。
参见李兆杰: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载 《台湾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第 10 页。



件投降, 特别承诺: “天皇、 日本国政府及其后继者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① 其中

当然包括日本应将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归还中国。 在 《日本投降书》 上签字的除了日本代

表, 还有中、 美、 英、 苏等 9 个国家的代表。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日本投降书》 共同

构成规定了日本及同盟国间权利义务关系的、 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各方均应善意

履行。
1945 年 10 月 25 日, 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 中华民国时任台湾行政长

官公署主任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书并宣布: “自即日起, 台湾及澎

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所有一切土地、 人民、 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
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 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世界报告周知台湾现已光复。”② 因此, 从 1945
年起, 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 无论在法律上或是事实上, 台湾自那时起便又成为中国领土的

一部分, 自此这一地位从未发生改变。 即便此后中国国号变更、 政府更迭, 都不影响台湾作为中

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③ 1972 年, 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明确了日本国政府 “坚持遵循波茨坦

公告第八条的立场”。④ 该立场即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这是对上述事实的再确认。
2.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实质

美国炮制并时不时祭出 “台湾地位未定论”, 企图歪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事实。 对

此论调中国学者已经作过详尽有力的批驳。⑤ 本文意在指出 “台湾地位未定论” 本质上服务于美

国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美国政府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态, 恰恰反映出所

谓 “台湾地位未定论” 不具说服力, 更无国际法依据。
美国对台湾地位问题的第一次态度反转出现在 1950 年。
1950 年 1 月 5 日, 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 并通过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两次宣示美国围绕台

湾问题的立场。 杜鲁门在声明中说:

美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保持善意 (good faith)。 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 正如

在门户开放政策中所阐明的, 要求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
当前关于台湾的形势中可以看到前述原则的具体适用。 1943 年 12 月 1 日, 美国总统、 英

国首相和中国委员长在开罗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他们的目的是将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
如台湾, 归还给中华民国。 美国是 1945 年 7 月 26 日 《波茨坦公告》 的签署国。 该公告宣布开

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日本在投降时接受了这一宣言的规定。 根据这些宣言, 台湾已经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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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书》, 载 《国际条约集 (1945—1947)》,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 第 112—114 页。 英文本参见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by Japan, signed at Tokyo Bay, on 2 September1945, 139 UNTS 3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 1993 年 8 月。
参见李兆杰: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载 《台湾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第 11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官网,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web / gjhdq_ 676201 /
gj_ 676203 / yz_ 676205 / 1206_ 676836 / 1207_ 676848 / 197209 / t19720929_ 269810. 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 年 4
月 29 日。
例如陈欣新: 《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理据》, 载 《国际法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第 37—47 页; 周健: 《台湾问题的

国际法解读 (下) ———对台湾问题若干错误法律观点的批驳》, 载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4 期, 第 3—10 页。
另参见黄瑶、 张书凝: 《对美国学者报告挑战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评析与辩驳———以 “庄葛报告” 为切入

点》, 载 《台湾研究集刊》 2023 年第 4 期, 第 28—44 页。



给蒋介石委员长, 在过去四年中, 美国和其他盟国已经接受中国对该岛行使权力。①

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表达了美国秉持善意履行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关于台湾的条

款的立场。 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将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归纳为 “美国政府无条件地将台湾视为

中国领土”。②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 艾奇逊这样阐释美国立场:

总统已经指出, 我国政府视台湾为中国的领土。 我们在四年前就夺取了该地, 并按照公

开作出的承诺, 已经把它交还给中国政府, 从此由它管理。 不管他人可能提出什么政治上或

法律上的诡辩, 就美国政府来说, 台湾是中国的。③

然而, 美国信誓旦旦宣称的将台湾无条件视为中国领土的鲜明立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发生了

急剧转变。 朝鲜战争爆发后, 杜鲁门总统于1950 年6 月27 日直言不讳地说, “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占

领台湾, 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履行合法和必要职能构成直接威胁”, 他进

而补充道: “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恢复、 与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

考虑。”④ 杜鲁门的这一表态被视为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开始, 引发其作此判断的直接原因是美

国担心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 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 此刻, 出于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考量, 美国已经

完全将 “条约必须信守” 的国际法原则抛之脑后。 1950 年下半年, 美国开始操作在联合国讨论台

湾问题。 9 月20 日, 艾奇逊在联大提出台湾问题案 (the question of Formosa)。 后英国代表以远东局

势仍在变动为由提议无限期搁置该案, 英国的该提议获得通过。⑤ 台湾问题案由此成为废案。 在联

合国讨论台湾问题被搁置后, 1951 年 9 月 8 日, 美国主导 48 国在旧金山签署 《对日和约》, 其中第

2 条第 2 款规定 “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利、 所有权和请求权”。⑥ 因该条未言明把台湾

和澎湖列岛归还给谁, 从而被当作 “台湾地位未定” 的法律证据。 且不论台湾已于 1945 年归还

中国的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日和约》 本身与中国并无干系。 中国政府未参加和约谈判、 未签署

和约, 根据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得为其创设义务的国际法规则,⑦ 中国不受条约约束。 对于其

中的意图处置中国领土的规定, 因其涉嫌违反不得侵犯一国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原则而应归于无效。⑧

其实 1950 年前后美国从确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到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转变蓄谋已久。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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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an 5, 1950”, in Harry S. Truman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 / / www. trumanlibrary.
gov / library / public - papers / 3 / presidents - news - conference (last visited 18 April 2025).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1969), p. 351.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1969), p. 351.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U. S. Security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Abroad, “Recording of hearing on
November 24, 1969”, quoted in Shirley A. Kan, “China / 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4 June 2011, p. 7, not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fifth Session first Committee 442nd meeting, “The question of Formosa”, A / C. 1 / SR. 442, 7
February 1951, para. 14.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igned at San Francisco on 8 September 1951, 136 UNTS 45, Article 2 (b).
参见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4 条: “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 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
1952 年, 日本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所谓 “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 因中华民国政府已被推翻, 蒋介石集团不

具有代表中国的地位, 此亦为对中国无效的条约。 参见陈欣新: 《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理据》, 载 《国际法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第 42—43 页。



在 1949 年夏, 美国一些幕僚机构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溃败, 且在台湾统治不力, 就建议美国可

考虑不再遵守 《开罗宣言》, 将台湾归属另作打算, 并宣称中国政府已经丧失在达成对日合约时

依惯例获得对台湾的主权的权利。① 这套说辞试图为 “台湾地位未定论” 寻找理论依据, 为将台

湾问题国际化提供政策储备。② 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司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于 1950 年 10
月底发布长篇研究报告, 反复考量处置台湾问题的困难与对策, 其一是如何破解 《开罗宣言》
的 “魔咒”, 其二是亚洲人民会怎样看待美国处置台湾问题的做法。③ 该报告认为, 如果美国在

联合国提案将台湾从中国分离, 将招致 “此乃帝国主义行径” 的批评; 中国对台湾之主权宣称

效力十分强大, 唯一可对此构成挑战的就是台湾人的意愿, 因此可以用台湾人自决原则来支

持。④ 由此可见, 美国方面已经认识到 “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国际法的法理上难以成立, 于是又

试图牵强附会地往 “民族自决” 上靠。 但民族自决权有其具体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它适用

于被外国占领或被殖民统治的领土, 并不包含非受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的人民脱离其母国的分离

权。⑤ 因此, 不论是 “台湾地位未定论”, 还是所谓台湾自决, 在国际法上均不成立。
美国对台湾地位问题的第二次态度反转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中

美关系正常化之际。
1972 年 2 月, 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 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秘密会谈, 期间提

出处理中美关系的 “尼克松五项原则”。⑥ 根据 2003 年 12 月 11 日解密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秘密会

谈备忘录, 尼克松当时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五项原则之首, 明确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将不再发表———只要我能控制我们的官僚体系———任何关于台湾地位

未定的言论。”⑦ 这次秘密会谈促成了 197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下
称 《上海公报》)。 在 《上海公报》 中, 美国方面声明: “美国认识到

∙∙∙
(acknowledge), 在台湾海

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

议 (does not challenge)。” 显然, 美国在 《上海公报》 中已经承诺不对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 提出质疑、 否定或不同意见。
然而, 197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 (下称 《建交公报》) 中, 中英文文本关于 “承认” 的不同用词, 成为后来美国一些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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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 Butterworth) 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 in Foreign Regu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 IX, p. 350, https: / /
history. state. gov /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49v09 / d391 (last visited 18 April 2025).
关于 1950 年前后美国如何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详细讨论, 参见陈翠莲: 《一九五〇年台湾问题国际化与国民党政

府的因应对策》, 载 《台湾史研究》 第 28 卷 2021 年第 1 期, 第 129—178 页。 陈文中梳理的史料有助于读者理解美国

策划 “台湾地位未定” 的动机与经过。
参见陈翠莲: 《一九五〇年台湾问题国际化与国民党政府的因应对策》, 载 《台湾史研究》 第 28 卷 2021 年第 1 期,
第 146—147 页。
陈翠莲: 《一九五〇年台湾问题国际化与国民党政府的因应对策》, 载 《台湾史研究》 第 28 卷 2021 年第 1 期, 第

146—147 页。
See 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Reapprais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2.
The White Hous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2 February 1972, 2: 10pm - 6: 00pm, Quoted in Shirley A. Kan,
“China / 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4 June 2011, p. 30.
Shirley A. Kan, “China / 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4 June 2011, pp. 8, 30.



主张不同意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依据。 在 《建交公报》 中, 美国声明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
∙∙

(recognize)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双方重申 《上海公报》 双方一致同

意的各项原则, 并再次强调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
∙∙

(acknowledge) 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

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由上可见, 《建交公报》 中, 中文本的两处 “承认” 对应的英文

本分别采用了 “recognize” 和 “acknowledge” 的措辞。 其中, “recognize” 有 “正式接受、 确认”
的义务性含义, 而 “acknowledge” 一词既有 “承认” 之意, 也有 “告知收悉” 之意。 事后有美

国官员称, “不论哪一种情况, 我们都不同意中国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 在场的副国务卿回应

到, “我们认为对美国来说 ‘acknowledge’ 一词才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显然, 美国官员试图按照

不会对其产生约束力的 “告知收悉” 来理解 acknowledge 一词。
从 1972 年 “尼克松五项原则” 保证 “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 到 《上海公报》 “不质疑”

中国立场, 再到 《建交公报》 “知悉” 中国立场,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断模糊化, 进而将

这种模糊态度作为其主张台湾地位未定的理由。 这一步步的变化充分展现了美国如何在国际上言

而无信、 不守承诺。 由此也可见, 所谓 “台湾地位未定论” 不过是美国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斗争

需要而单方面炮制出来的伪命题, 不能获得国际法的支持。
3.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前的辩论过程进一步巩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真正争议主体, 是主张各自有代表权的双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蒋介石集团。 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还是蒋介石集团, 都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争议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整个讨

论过程中从未发生改变。
1971 年 8 月 20 日, 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付诸表决前夕, 中国政府曾发表声明并经由阿尔巴

尼亚等国代表转交秘书长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发布。 该声明强调: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

国, 只有一个中国,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中国的一个省,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是不争的事实。”② 蒋介石集团方面, 在

第 26 届联大围绕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议程进行一般性辩论期间, 当时

仍然非法占据着中国席位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两次发言强调 “关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裂性, 亲北

平的代表团已经说得很多。 关于这点, 我完全同意他们”; “其他国家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

这个事实。 关于这点, 我再赞同不过了”。③ 就连提出 “双重代表权” 提案的美国也将自己的提

案粉饰成 “它不采取 ‘两个中国’ 的立场或 ‘一中一台’ 的立场, 它亦不以任何其他方法谋取

肢解中国”; “它既没有提到也没有暗示有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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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d in Shirley A. Kan, “China / 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4 June 2011, p. 34, note 91.
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Letter dated 15 October 1971 from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bania, Algeria, Burma, Ceylon,
Cuba, Equatorial Guinea, Guinea, Iraq, Mali, Mauritania, Nepal, Pakista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Congo, Romania, Somalia, the Suda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Yemen, Yugoslavia and Zamb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 / 8470 (15 October 1971).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正式记录: 《第一九七六次会议》, A / PV. 1976, 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85 段、
第 94 段。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正式记录: 《第一九六六次会议》, A / PV. 1966, 1971 年 10 月 18 日, 第 67 段、
第 76 段。



正如索马里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的,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蒋介石政权双方都确认无疑的事实。 查看一下联合国有关过去二十一年本组织讨论这一问题的记

录, 就会发现蒋介石政权从未声称过台湾从中国分出去而独立存在”。① 由此可见,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并非与台湾无涉,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命题在决议通过前的辩论过程中被反复提

及, 争议双方对此意见一致, 其他国家予以赞同、 附议或默认。 辩论过程让这一事实更为明确,
也令国际社会周知。

4.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提 “台湾” 或 “中华民国” 体现出对国际法的遵守

“台独” 分子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没有出现 “台湾” 字样, 说明 “未禁止台湾参加联合国”
“未解决台湾代表权”。 这是断章取义的故意歪曲。

第一,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任务是解决谁应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 而不是台湾地位问题。
台湾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联合国成立之前已经确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广为

周知。
第二,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处理的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完全没有必要专

门提及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
第三, 如何解决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 联合国不应予以干涉, 否则将有

悖该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联合国宪章》 第 2 条订明: 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害任

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在决议通过前的辩论过程中, 各国代表对台湾问题为什么是中国内政、 联大讨论台湾问题将

如何违反 《联合国宪章》 的基本原则等作了深刻阐释。 如阿尔及利亚代表所说: “台湾持不同政

见的问题是自主的中国人民的事情, 本组织不能讨论这个事实上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问

题, 否则势必违反宪章的基本原则。”② 伊拉克代表在批驳美国等国家提出的所谓 “双重代表权”
提案时指出, 倘若接受这个提案, 就意味着:

我们被要求擅自取得分割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的权利, 从而践踏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原则。 我们被要求对中国人民强加一种他们既无发言权又无选择权的情况, 从而蔑视

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 我们被要求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③

正如学者所分析的, 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 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即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在联合国的考量范围之内”。④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提 “台湾”, 是经过充分辩论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体现了联合国组织对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 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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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全体会议正式记录: 《第一九六七次会议》, A / PV. 1967, 1971 年 10 月 18 日, 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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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 政府的确认

1. 驱逐蒋介石集团的非法代表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的唯一性和合法性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在重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 “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

法代表” 的 “唯一性” 和 “合法性” 的同时, 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宣布 “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

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的唯一合法性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非法代表, 这是 “一个中国” 及 “唯一合法代表” 不可

分割的一体两面。
由于美国的阻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未能在联合国行使自己的

合法权利, 而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逃亡台湾省后, 在美国的武力庇护和支持下持续窃据中国

在联合国的席位。 现在要恢复合法代表的代表权, 当然就意味着应把这个代表权从无权享有

它的人的手中收回来。 当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中国政府出席本组织时, 将意味着那些到目前为

止占据中国席位的代表将不得不离开。① 因为联合国的每一会员国只能有一个席位。 同时驱

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代表 “全中国” 的代表权的完

整性。
2. 联大放弃表决 “双重代表权” 提案, 是对代表权唯一性和合法性的确认

美国主导的 “双重代表权” 提案的主要内容是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 并建议将其

作为安全理事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同时也确认中华民国继续享有代表权。
“双重代表权” 提案内容的违法性显而易见。 因为 《联合国宪章》 第 3 条和第 4 条已经表

明: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会员资格, 不允许有双重代表权。② 如法国代表所说, 中国作为一个会

员国, 应该只有一个代表, 而且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指派, “我们将投票反对任何主张双重代

表权的提案, 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显然是违反宪章的”。③

“双重代表权” 的实质是认为存在 “两个中国”。 美国代表在阐释 “双重代表权” 提案时称,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就是 “一个国家进来和一个国家出去”,④ 言下之意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占据台湾岛的蒋介石集团是两个国家。 美国通过 “双重代表权” 提案在事

实上制造 “两个中国” 的用心昭然若揭。
对于美国等国试图强加于中国的 “双重代表权” 方案, 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蒋

介石集团的代表都坚决反对。 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批评了该提案的违法本质。 苏联代表揭露美国

“在联合国不正当地玩弄 ‘两个中国’ 和 ‘中国双重代表权’ 的策略, ……旨在把台湾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强行夺走, 并对联合国的席位归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一事继续制造种

种障碍”。⑤ 阿尔巴尼亚代表指出, 美国 “这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肢解中国的领土和永久地占领

台湾岛”。⑥ 巴基斯坦代表则指出该提案 “违反了宪章规定的领土完整原则, ……它企图使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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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拥有宪章并没有授给它的权力: 制造一个国家的权力”。①

联大最终决定, 鉴于 “双重代表权” 提案与已经通过的第 2758 号决议严重冲突, 通过了第

2758 号决议就意味着否决了 “双重代表权” 提案。 因此, 联大主席宣布 “由于提案 A / L. 630 和

Add. 1 和 2 已经通过, 我想大会不必要对提案 A / L. 633 和 Add. 1 和 2 进行表决”。② 蒙古代表一

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仍要付诸表决的话, 就是要迫使大会干涉中国人民的内政并对肢解中国予

以批准”。③ 弃决 “双重代表权” 提案, 再次表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只能有一个代

表权, 并且这个代表权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享有和行使。
3. 联合国逐次驳回关于台湾代表权的主张,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

代表的反复确认

联合国的每一会员国只能有一个代表权。 台湾作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自然不能主张在联合国

的代表权。 台湾当局自 1993 年至 2008 年间, 屡次通过其 “邦交国” 向联合国提出代表权问题,
但是历届联大总务委员会以及联大全会均拒绝将这些提案列入会议议程。④ 2007 年, 台湾当局提

出以 “台湾” 名义加入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退回了台湾的申请, 指出 “就一切意图和目的而

言, 台湾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 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秘书长再次回应,
根据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从法律上不可能接受台湾的入会申请。⑥ 联大总务委员会⑦和全体会

议⑧也相继决定不把相关提案列入会议议程。
联合国机构根据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逐次驳回台湾提出的参加或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以实际

行动反复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

分, 不能再主张代表权。
伊恩·布朗利等学者概括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意义如下。 联合国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首先,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次, 中国是由北京政府统治的; 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主张成立

后, 只剩下武力夺取台湾抑或通过谈判收复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考虑。⑨ 在这些学者看来,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还可以被视为联合国对中国持续内战的承认, 因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它只是

抵抗在北京的中国合法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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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意义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确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该决议对联合国组织、 国家及其他国

际法主体的法律效力如何?

(一)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对联合国系统的法律效力

联大决议的法律效力不可一概而论。 学界通常依决议内容和处理的事项将其区分为处理联合

国内部事务的决议、 针对联合国会员国作出的决议、 宣示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决议等。① 对于处理

内部事务的决议, 因其根据 《联合国宪章》 的明确授权或是基于明确授权引申出来的权利而作

出, 因此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 对联合国内部及其各机关, 以及在联合国内部事务涉及会员国的

情形下, 对有关会员国均应当产生法律拘束力。②

1.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对联合国系统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 《联合国宪章》, 联大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组成, 得讨论 《联合国宪章》 范围内的任何

问题和事项, 或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任何机关之职权。 关于谁是一个会员国的合法代表进

而可以参加联合国的活动的问题, 自然应由联大来决定。 早在 1950 年, 联大即通过题为 《联合

国承认会员国代表权问题》 的决议, 要解决的问题是 “主张有权代表一会员国出席联合国者不

止一方, 而该问题又成为联合国争执之点”。 该决议决定凡遇到此种问题, 应由大会来审议, 理

由是 “大会系全体会员国组成, 故联合国各机关中, 其能就全体会员国对于整个本组织任务执

行有关各事项妥予处理者, 实莫过于大会”。 该决议还建议 “大会对于所有此种问题所采取之态

度, 联合国其他各机关以及各专门机关均应顾及之”。③

上述决议不仅确认讨论一会员国的代表权属于大会的职权范围, 而且要求联合国各机关及各专

门机构遵守大会关于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尽管决议采用的是 “建议” “顾及” 等约束性较弱

的词语, 但考虑到所涉问题关系联合国组织任务执行的各个事项, 故其对联合国系统的约束力是确

定的。 据此, 处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对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联合国各机关、 各专门机构均应将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作为其行事准则。
2. 联合国系统依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行事, 不断增强决议的法律约束力

实践中, 联合国机关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在处理涉及与台湾相关的事务时, 都遵循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及其所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国秘书处承载着统一处理所有联合国官方文件的职能。 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多次确认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的法律约束力。 根据法律事务厅出具的意见, 自该决议通过以来, 联合国视 “台
湾” 为中国的一个省, 不享有单独地位。 秘书处在履行职责时严格遵守这一决定。 因此, 自该决

议通过后, 联合国的一贯做法是在秘书处文件中如需提及 “台湾”, 均使用 “中国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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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这一称谓。① 在另一份法律意见中, 法律事务厅声明 “中华台北 /台
湾” 在联合国的地位受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约束; 自该决议通过以来, 根据该决议内容之决

定, 联合国在任何情况下均视 “台湾”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承认其具有任

何单独地位; 因此, 联合国不认为 “台北” 的 “当局” 构成政府, 不承认其享有任何形式的政

府地位或行使政府权力; 秘书处严格遵守此项决定, 这实际上意味着秘书处不能接受 “台湾 /台
北当局” 发出的任何形式的官方文件。② 这些法律意见不仅表明联合国机构受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的约束, 而且直击该决议所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只有一个中国政

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不具有单独地位, 不能以某一政府身份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联合国历任秘书长都公开肯定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约束力。 前文提及 2007 年, 联合国时任

秘书长潘基文援引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拒绝台湾的入联申请。 2022 年 8 月 3 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在被记者问及美国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时说: “我们遵守大会决议, 恪守

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以此为方针。”③ 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的保存机关, 明

确表示遵循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指导意见, 将不会以他作为保存人的身份接受 “中国台湾省”
寄来的文书。④

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 如联合国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国际法院, 均按照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处理涉及台湾地位的问题。⑤

除联合国的主要机关外, 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后, 纷纷通过了内容相

同或相似的决议, 或采取了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做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在 1971 年相继通过了类似决议。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则撤销了

台湾当局的观察员地位。 联合国粮农组织投票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据中国在该组织的席

位。⑥ 其中,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年度报告中称, 1971 年 12 月 9 日, 该机构的理事会通过了一

项关于中国在原子能机构的代表权问题的决议, 其内容与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相似; 所有在台湾

进行的技术合作和研究活动已经中止或在 1972 年期间结束; 在年度报告的一些报表中所列有关

中国的项目是指 12 月 9 日以前在原子能机构中代表中国的当局所采取的行动。⑦ 1972 年 5 月 10
日第 25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权》 决议。⑧ 这一决议是世界卫生

组织对联大决议的具体落实, 内容与联大决议几乎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世界卫生组织对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法律约束力的认可。 自此以后, 世界卫生组织一贯以其上述决议中体现的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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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出版物: 《多边条约最后条款手册》, 编号 C. 04. V. 3, 2003 年, 第 13 页。
对联合国主要机关适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其他实践, 可参见宋杰、 郑和英: 《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适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实践研究》, 载 《中国评论》 2024 年 5 月号, 总第 317 期, 第 83—89 页。
Quoted in Ian Brownlie, “Introdu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As a Form of Government”, (1972) 13 (3)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21, p. 454.
联合国大会第 27 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二〇七六次会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A / PV. 2076, 1972 年 10 月 31 日,
第 32 段。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wenty-fif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Third Plenary Meeting,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25. 1, 10 May 1972.



原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指导, 来处理与台湾相关的工作。
以上例证说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以一种法律确信践行着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使

得该决议具有一贯而持久的法律效力。

(二)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对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律效力

联大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会对 《联合国宪章》 作出解释。 其中, 联大就 《联合国宪章》 规定

的职权在日常活动中所作的决议, 如果按照大会就相关事项的表决程序要求获得有效通过, 则可

以构成对 《联合国宪章》 有关条款的有约束力的解释。① 这种解释的约束力来自 《联合国宪章》
的明示或默示赋予, 而不是来自联大决议本身。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处理的是属于联大职权范围和联合国组织运行相关的会员国代表权问题,
并严格依法定表决程序获得有效通过。 在这份决议中, 大会通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对 《联合国宪章》 中的 “中国” 作出诠释,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
作为创始会员国的中国, 且有权享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② 同时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大会对 《联合国宪章》 中的 “中国” 的

解释, 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
鉴于 《联合国宪章》 对所有会员国的法律约束力, 各会员国在解释 “中国” 及其在联合国

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时, 要受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约束, 即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

代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全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据此, 联合国

的会员国有义务避免在联合国组织及其专门机构中提出有关台湾代表权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中

国政府反复指出, 极个别国家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鼓噪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是 “对大

会第 2758 (ⅩⅩⅥ) 号决议的公然违反”③, 事实上也是对 《联合国宪章》 的违反。

(三)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通过双边条约产生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就将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断绝关系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条件。 而在这一时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 1971 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后, 一大批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外交关系。 截至 2025 年 1 月底, 183 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在建交公报中载入联大决

议的核心内容, 承诺在一个中国原则框架内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综观各国与中国的建交条约, 其中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大体可以区分为不断递进的三个

层次。
第一, 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 均明确承认 (recognize)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中国
∙∙

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根据联大第 2758 号

决议对 “中国” 的解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即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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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瑶: 《联合国宪章的解释权问题》, 载 《法学研究》 2003 年第 2 期, 第 141 页。 See also Bruno Simma et al.
(eds. ),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7.
Bruno Simma et al. (eds. ),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7.
例如参见 《2022 年 9 月 26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77 / 498, 2022 年 9 月 27 日, 第 3 段; 《2023 年

9 月 26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78 / 388, 2023 年 9 月 27 日, 第 4 段。



交的国家既然已经在条约中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么其就有

义务避免支持台湾当局参加只能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第二, 在此基础上, 有相当数量的建交国进一步承认,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

中, 葡萄牙、 以色列、 尼日尔、 博茨瓦纳等十几个国家明确承认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① 另一部分国家, 如英国、 美国、 日本、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荷兰、 西班牙、 菲律

宾等表示 “承认” “充分理解和尊重” “注意到” 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一

部分的立场。② 基于此, 这些国家承诺撤销在台湾的官方机构③, 或承诺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或

正式关系④。 例如, 在 1991 年中国与立陶宛的建交公报中,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 “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承诺不与

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⑤ 然而, 2021 年, 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 “驻立陶宛台湾

代表处”。 针对立陶宛违背国际承诺的行为, 中国外交部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⑥

第三, 1997 年之后与中国建交或复交的 20 余国都在建交条约中用三句话来完整表述一个中

国原则。⑦ 值得指出的是, 1998 年中非共和国在与中国的复交公报中明确提及 “联合国大会于一

九七一年通过的第 2758 号决议的现实意义和有效性”。⑧

不论是哪一层次的承诺, 所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均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里的 “中国” 应按照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来解释,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 亦即已经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按照 “条约必须信守” 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和

“禁止反言”⑨ 的一般法律原则, 各建交国均有义务不再提出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或所谓

“台湾的国际代表权”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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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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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建交联合公报》 (1992 年) 第 2 段规定: “以色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联合公报》 (1972 年) 第 4 段规定: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个省。 荷兰王国政府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并重申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班牙国政府关于中、 西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3 年) 第 3 段规定: “西
班牙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

立场, 并决定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前从台湾撤走其官方代表机构。”
See e. g. ,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January 1,
1979), para.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 (1991 年) 第 3 段。
参见 《外交部声明》 2021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 / www. fmprc. gov. cn / web / wjbxw_ 673019 / 202111 /
t20211121_ 10451004. 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5 年 5 月 31 日。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哈马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97 年) 第 4 段规定: “巴哈马国政府承认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98 年)。
国际公法中的禁止反言原则 (doctrine of estoppel) 保护一国因他国行为而产生的合理预期。 国际法院斯彭德法官在其

对 “柏威夏寺案” (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ch Vihear) 的判决的反对意见中阐释了该原则的核心要素, 即当

一国此前以明示或默示方式向另一国作出清晰和明确的陈述, 且该陈述在当时情况下本应被对方国合理信赖并确实

被其信赖, 如果陈述国对该陈述所涉情形提出异议将导致对方国利益受损或陈述国自身获取某种利益, 则陈述国不

得在法院提出该异议。 See 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Merits, Judgments of 15
June 1962, I. C. J. Reports 1962 (Dissenting Opinion of Sir Percy Spender), pp. 143 - 144.



(四)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习惯国际法

习惯国际法是对所有国际法主体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渊源。 因其非成文特征而需要具

体识别和判定。 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 第 38 条第 1 款 (丑) 项, 要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

存在及其内容, 必须查明是否存在一项被接受为法律 (法律确信) 的一般惯例。 为此, 2018 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形成了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案文》,① 对如何识别和评估

“法律确信” 和 “一般惯例” 的证据提供了指南。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推荐结论, 一般惯例主要

指表现为实际行为、 言语行为甚至不作为的国家实践, 以及国际组织的实践。 这种实践必须足够

广泛、 一贯并有代表性。 被接受为法律 (法律确信) 意味着有关惯例的采用必须带有一种法律

权利或义务感, 其证据形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 官方出版物、 政府的法律意

见、 外交信函、 各国法院判决、 条约规定、 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等。 甚

至各国最权威的国际法专家的学说也可以作为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辅助手段。
对照国际法委员会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案文》,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所体现和

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形成习惯国际法的趋势。 在一般惯例方面, 183 个与中

国建交的国家都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即

便是仍然与台湾当局保持着邦交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在联合国系统内受

《联合国宪章》 和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约束; 在双边关系上他们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只是他们

认为这个中国仍然是 “中华民国”。 就国际组织的实践而言,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除对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属一切机构、 联合国会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外, 实践中它的约束力已经 “溢出” 联合国

体系。② 其他政府间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亦以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作为行为准则。 例如, 全球性非

政府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其正式文件或网站上对台湾的称谓为 “台湾 (中国的省)”。③ 2023
年 8 月, 中美洲议会以 “第 2758 号决议认为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 为由正式取缔台湾 “永
久观察员” 地位。④

在法律确信方面,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以条约的形式表达对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认可, 并通过后续的联合公报、 联合声明等形式不断巩固这一立

场。 例如, 2024 年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并作为大会和安理会文件分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 75 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中, 俄罗斯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⑤ 又如, 在作为联合国大会文件散发的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文件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中, 非方 53 国代表声明: “非
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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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 73 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第 70 届会议》, A / 73 / 10, 2018 年 8 月 17 日,
“五、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第 123—126 页。
宋杰、 郑和英: 《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适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实践研究》, 载 《中国评论》 2024 年 5 月号, 总第

317 期, 第 83—89 页。
See ISO official website, https: / / www. iso. org / organization / 5857814. html (last visited 10 April 2025).
Zhang Yi, “Beijing Applauds Central American Parliaments Decision to Expel Taiwan”, China Daily, 22 August 2023.
参见 《2024 年 6 月 4 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78 / 945 - S / 2024 / 436, 2024 年 6 月 28
日,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

切努力。”① 此外, 前文所述例证显示国际组织均以决议形式自我约束, 使其行为符合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
国家、 国际组织乃至非政府组织持续、 稳定和一贯地以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及其体现的一个

中国原则为约束自身行为的指南, 为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累积了大量证据。 中国有学者提出, 法律

确信和普遍实践使得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产生了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习惯国

际法地位。②

(五) 一个中国原则与其他国际法原则相结合产生的法律约束力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开篇即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联合国宪章》 第 2 条宣明联合国组

织及其会员国应遵守下列原则: 各会员国主权平等;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

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联

合国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因此,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应与上述主权平

等、 不干涉内政、 不侵犯一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结合起来获得理解和适用。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获得国际社会公认,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

政。③ 既然各国均已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尊重中国有关 “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立场并因此承诺不与台湾发生正式或官方关系, 那么结合主权平等、 不干

涉内政、 不得侵犯一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各国均不得再提出台湾地位未

定、 台湾应参加联合国、 台湾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等问题, 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协助 “台独”
分子, 否则不仅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声明的反言, 也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违反。

四　 结论

2025 年 5 月 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俄罗斯报》 发表署名文章, 指出 “台湾回归中国是

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等一系列具有国际

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

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④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从政治上确认并巩固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 作为对整个联合国系统有法律约束

力的决议,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解释了 《联合国宪章》 中的 “中国”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联合

国各会员国施加了避免在联合国系统提出所谓台湾代表权问题的义务。 183 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国家负有不得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条约义务。 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法主体通过

条约、 声明、 内部决议等形式自我约束, 持续稳定地按照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体现的一个中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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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2024 年 9 月 22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79 / 379, 2024 年 10 月 1 日, 附件。
参见杨泽伟: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载 《国际法学刊》 2022 年第 3 期, 第 34—35 页。
Ian Brownlie, “ Introdu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As a Form of Government”, (1972) 13 (3)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21, p. 453.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 载 《人民日报》 2025 年 5 月 8 日, 第 1 版。



则行事, 促使该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习惯国际法的特征。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还表明,
联合国确认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国际社会不应干涉。 依据尊重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 不干

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 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主张或协助 “台独”, 均构成对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侵犯和对国际法的违反。

O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ⅩⅩⅥ)

Dai Ruijun
Abstract: On October 1, 1949,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lac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In 1971,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Resolution 2758, restoring al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mmediately expell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had unlawfully occupied. Under the agenda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 the General Assembly rejected the so-called
“ important question” proposal, abandoned the “dual representations” proposal, and ultimately passed the
Resolution 2758. It politically affirmed and consolidated the One-China principle, which hold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only legitimat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It fundamentally negated all schemes violating
the One-China principle and infringing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uch as notions of “two Chinas” “one
China, one Taiwan” “ undetermined status of Taiwan”, and “ Taiwans repres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doption of Resolution 2758 demonstrates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recognizes the
Taiwan issue as Chinas internal affair, which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with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the U. S. has abetted pro-independence forces in Taiwan by frequently
distorting Resolution 2758 and reviving the fallacy of the “undetermined status of Taiwan”. Such actions
reflect self-serving opportunism and betray its promis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Not only do they have no
legal basis, but they violate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s pacta sunt servanda, and
estoppel. Resolution 2758, as the authoritative resolution govern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carries legal binding force within the UN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UN Charter, the
bilateral treaties on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Resolution 2758 and the One-China principle it embodies,
have established universal binding force on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ⅩⅩⅥ), One-China Principle, UN Charter,
Undetermined Status of Taiwan, Government 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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